泗水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十一）销号情况的公示
按照市委办公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济宁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泗水县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十一）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销号前公示。

一、整改目标

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规范。

二、整改措施

1.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力。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查漏补缺，实现汛期雨污各行其道，解决任城区、兖州区、曲阜市、邹城市、泗水县、汶上县、鱼台县污水处理厂汛期超负荷问题。加快推进济宁市污水处理厂扩建、任城南张污水处理厂和曲阜陵城污水处理厂建设，2027年12月底前完成，解决日常满负荷问题。 

2.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。强化城市污水管网排查,同步实施雨污管网混接错接改造、管网破损渗漏修复，加强施工降水和工业企业排水监管，2027年12月底前任城区、曲阜市、鱼台县、兖州区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泗水县、微山县、嘉祥县 14 座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提升到100mg / L以上。 

3.巩固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成效。进一步优化调整工艺，加强设施设备运行监管，2025年6月底前微山县、济宁高新区、曲阜市、泗水县、太白湖新区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标排放。加快推进设施工程改造，2026年3月底前任城区、济宁高新区、泗水县3座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标排放。 

4.巩固提升镇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。进一步健全镇村生活污水治理运维长效机制，健全完善市、县、镇、村及设施运维单位的监管运行体系。针对存在运行不规范、进水浓度偏低等问题的12个镇村污水处理站，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，确保设施规范稳定运行。 

三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1.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力。泗水县为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力，重点推进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建设，以解决日常满负荷问题，现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。
2.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。泗水县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提升到100mg / L以上。
3.巩固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成效。通过强化运维管理，督促污水处理厂严格按照规范运行，做到污水应处理尽处理，出水水质全面达到地表水准Ⅳ类标准。

4. 巩固提升镇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。通过不断完善运维管理制度，督促第三方运维人员加强日常巡护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。

四、整改效果

保障污水处理设施规范建设、正常运行。

以上情况向社会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实名向县水务局反馈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12月18日至2025年12月24日。

联 系 人：宋海涛

联系电话：0537-3745791

联系地址：泗水县农业大楼513室



